
辦理「取回提存物」應檢附文件簡易說明 110 年 3 月 12 日 

如已符合提存法第 18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請備妥下述所需文件，郵寄或親自至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提存所（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 888 號 1 樓單一窗口提存所櫃台）辦理聲請取回

提存物，但辦理完畢後無法當場領款，須待約 5 個工作日才能依下述第三點領款。 

 一、所需文件：  

（一）取回提存物聲請書（1 式 2 份，請至司法院網站下載，或至本院單一窗

口訴訟輔導科櫃台購買）。  

（二）提存書正本 如已遺失提存書正本，必須於聲請取回時一併具狀聲請公告 

遺失提存書，經提存所通知刊登公告，且完成登報後檢附刊登報紙陳報提

存所，提存所將另行通知領取時間。  

（三）以下依提存法第 18 條第 1 項各款之取回依據而有不同：  

    １、第 1 款：歷審本案判決書影本及確定證明書影本（需全部勝訴）。  

    ２、第 2 款：歷審本案判決書影本（需假執行宣告全部失效）。  

    ３、第 3 款：執行法院核發之未聲請執行證明或執行程序實施前撤回執行證 

明正本、強制執行聲請狀影本(裁定法院與執行法院不同時，

併提裁定法院核發之未聲請執行證明或執行程序實施前撤回

執行證明正本) 。  

    ４、第 4 款：執行法院核發之未聲請執行證明或執行程序實施前撤回執行證

明正本、強制執行聲請狀影本(裁定法院與執行法院不同時，

併提裁定法院核發之未聲請執行證明或執行程序實施前撤回

執行證明正本) 。  

    ５、第 5 款：歷審本案判決書影本及確定證明書影本（需全部勝訴）、法院 

      和解筆錄影本或調解筆錄影本（需全部勝訴）、支付命令影本

及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前確定之確定證明書影本、民事起

訴狀影本或支付命令聲請狀影本、假扣押（假處分）聲請狀影

本。  

  ６、第 6 款：法院和解筆錄影本或調解筆錄影本（限本案訴訟之筆錄且需 

     載明受擔保利益人負部份給付義務而對提存物之權利聲明不

予保留）、民事起訴狀影本或支付命令聲請狀影本、假扣押（假

處分）聲請狀影本。  

  ７、第 7 款：歷審本案判決書影本及確定證明書影本（需全部勝訴）、聲請 

      供擔保停止執行之聲請狀影本、起訴狀影本。  

  ８、第 8 款：在法官或提存所主任或辦理調解、提存事件業務之司法事務 

                官前所做筆錄影本（內容需載明受擔保利益人同意提存人取回

桃園地方法院○年存字第○號之提存金）。  

  ９、第 9 款：法院返還提存物裁定正本及確定證明書正本。  

（四）以下視聲請人及親自到院辦理或郵寄而有不同：  

  １、自然人親自到院辦理時：  



    (1) 已提出提存書正本、提存人提存時之同一印章： 提存人第一身分 

           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正本及影本。 

    (2) 無法提出提存書正本或提存人提存時之同一印章或均無法提出   

           者：提存人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正本及影

本。  

    (3) 取回提存物聲請書蓋用提存時提存人同一印章（若提出印鑑證明則 

           蓋用印鑑章）。 

      ⑷若提存人死亡，須由全體繼承人共同具名聲請取回，並提出提存人之 

全戶除戶謄本（含手抄本，記事欄均勿省略）、繼承系統表、向法院 

查詢拋棄繼承之證明文件、全體繼承人之現戶戶籍謄本（記事欄位勿 

省略）、全體繼承人之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 

及第二身分證件（健保卡或駕照或三個月內註明不限定用途使用且同 

國民身分證上地址相同之印鑑證明或戶口名簿等）正本及影本。   

⑸以上均需於到院領取國庫存款收款書時，提出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

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正本查核。  

  ２、自然人郵寄辦理時：  

    (1)提出提存書正本並蓋提存人提存時同一印章者：提存人第一身分證 

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2)無法提出提存書正本或蓋提存人提存時同一印章或均無法提出者： 

提存人之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⑶以上均需於到院領取國庫存款收款書時，提出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

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正本查核。  

     ⑷若提存人死亡，須由全體繼承人共同具名聲請取回，並提出提存人之

全戶除戶謄本（含手抄本，記事欄均勿省略）、繼承系統表、向法院

查詢拋棄繼承之證明文件、全體繼承人之現戶戶籍謄本（記事欄位勿

省略）、全體繼承人之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

及第二身分證件（健保卡或駕照或三個月內註明不限定用途使用且同

國民身分證上地址相同之印鑑證明或戶口名簿等）影本。 並於到院

領取國庫存款收款書時，提出第一、二身分證件正本查核。      

  ３、法人或公司行號法定代理人親自到院辦理時：  

    (1)已提出提存書正本、提存人提存時同一印章者：最後變更之公司變

更登記事項表正本或影本，法定代理人之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

或護照或居留證）正本、影本，並於聲請書蓋提存時之大小章或最後

變更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相同之公司大小章。 

     ⑵無法提出提存書正本或提存人提存時同一公司大小章（含法定代理人 

變更者）或均無法提出或法定代理人變更者：最後變更之公司變更登

記事項表正本及影本、法定代理人之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

照或居留證）正本及影本，並於聲請書蓋提存時之大小章或最後變更



登記事項表相同之公司大小章。  

 ⑶以上法定代理人均需於到院領取國庫存款收款書時，提出 法定代理

人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正本查核。  

  ４、法人或公司行號法定代理人親領郵寄辦理時：  

    (1)已提出提存書正本者：最後變更之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影本、法定 

代理人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2)無法提出提存書正本或提存人提存時同一公司大小章（含法定代理 

人變更）或均無法提出者：最後變更之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正本、 

法定代理人之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聲請狀蓋用提存時同一公司大小章或公司最新印鑑大小章， 並於

聲請書蓋提存時之大小章或最後變更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之大小

章。 

⑶以上法定代理人均需於到院領取國庫存款收款書時，提出法定代理人 

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正本。  

（五）如提存人無法親自到院辦理，而有委任代理人到院辦理：  

 1、提存人為自然人時： 

     ⑴已提出提存書正本、提存人提存時同一印章者：提存人第一身分證件 

（國民身分證、護照、居留證）影本。 

      ⑵ 無法提出提存書正本或提存人提存時同一印章或均無法提出者：提存 

人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駕照）正本及影本。 

      ⑶聲請狀蓋用提存人提存時之同一印章；若無法提出原印章，請提 3 個

月內註明不限定用途且與身分證上之地址相同之印鑑證明正本並蓋印

鑑章。  

⑷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影本（正本查驗無誤後當場發還）。  

    ⑸委任狀：蓋原提存章，無原印章時，蓋所提出印鑑證明書之印鑑章。且 

需載有民事訴訟法第 70 條第 1 項但書及第 2 項之特別代理權。  

    ⑹如委任人在國外者，應提出三個月內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 

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委任人在大陸地區

者，應提出三個月內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

書。  

  2、提存人為法人時： 

    ⑴已提出提存書正本者：最後變更之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影本，法定代理 

人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影本。並於聲請書蓋提 

存時同一套大小章或與最後變更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相同之大小章。 

     ⑵無法提出提存書正本或提存人提存時同一公司大小章（含法定代理人變

更）或均無法提出者：最後變更之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正本，法定代理

人第一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影本，並於聲請書蓋用

提存時同一套大小章或與最後變更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相同之公司大



小章。 

    ⑶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⑷委任狀：蓋原提存大小章，無提存人提存時同一大小章，或蓋用最後變

更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之大小章，且需載有民事訴訟法第 70 條第 1 項

但書及第 2 項之特別代理權。  

    ⑸如委任人在國外者，應提出三個月內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

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委任人在大陸地區

者，應提出三個月內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

書。  

（六）如提存人委任代理人並以郵寄辦理：除委任狀需為正本外，其餘同一、

（五）所示文件均影本，於代理人到院領取國庫存款收款書時，提出自

然人之委任人第一身分證件或法人最後變更登記事項卡正本（若郵寄時

已提供正本，無庸再提），及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供查核。     

二、前述所需文件如為影本，請蓋章具結「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不實願負法律

責任」。  

三、辦理完畢後，請於提存所指定之期間，攜帶收件收據及收據上所勾選之文件，

至本院出納處(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 888 號 1 樓單一窗口第出納櫃台)領取

「國庫存款收款書」後，再至臺灣銀行桃園分行（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正

路 46 號）領取「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或轉存至提存人之郵局、農會或銀

行帳戶。  

 


